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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预测表
单位：万元

年度/项目

预测年度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主营业务收入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主营业务成本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2、折现率选取、计算、分析及说明
同上。
企业特定风险 Rc确定为 1.00%。
采用资产组税后自由现金流量和所得税后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WACC）计算出资产组经

营性现金流折现值（税后口径），然后根据资产组经营性现金流折现值（税后口径）等于资产组经营性
现金流折现值（税前口径）试算出资产组税前加权资本成本。

经过测算，确定资产组税前加权资本成本为 12.56%。
3、净现金流量折现值
按预期收益能力法，即收益折现值之和即可得出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价值，得出商誉所在资产组

的可收回金额。 具体情况如下表：
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评估结果表

单位：万元
年度/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6 年后永

续

一、营业收入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减：营业成本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税金及附加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销售费用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管理费用（含研发费用、评估增
值摊销） 277.38 285.70 294.27 303.10 312.19 312.19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不考虑付息债务 ，考虑
利息收入和手续费等) -0.77 -0.79 -0.81 -0.84 -0.86 -0.86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4.50 14.94 15.38 15.84 16.32 16.32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终止确认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
列）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
列）
(由于营运资金按照净额考虑，此
处不再考虑)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号填
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
列 ） 178.89 171.02 162.93 154.58 145.99 145.99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178.89 171.02 162.93 154.58 145.99 145.99

减：所得税费用 35.78 34.20 32.59 30.92 29.20 29.20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
列 ） 143.11 136.82 130.34 123.67 116.79 116.79

加：利息支出

固定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4.88 4.88 4.88 4.88 4.88 4.88
付息债务增加 (或减少)
减：资本性支出

营运资金追加额 12.25 -7.96 -7.63 -7.30 -6.99
净现金流量（税前） 171.52 183.87 175.43 166.77 157.87 150.87
净现金流量（税后） 135.75 149.66 142.85 135.85 128.67 121.68
折现年期 1 2 3 4 5 n
折现率 12.56% 12.56% 12.56% 12.56% 12.56% 12.56%
折现系数 0.8884 0.7893 0.7012 0.6230 0.5535 4.4065
净现值 152.38 145.12 123.02 103.89 87.37 664.82
商誉所在资产组组合的未来现
金流现值 1,276.60

4、减值测试结果
通过评估测算，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购清远市清新区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新

物资”）时形成的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的账面净值为 590.94万元，可收回金额为 1,276.60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核心参数选取适当，相关测试依据充分合理，测试结果客观。 报告期末，公司收购

清新物资时形成的商誉不存在减值迹象，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
八、福建省新华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一）评估假设的合理性
同上。
（二）各年现金流量等评估参数的合理性
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预测
根据现有的开工项目，结合企业的发展规划、行业发展趋势等对未来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作出

预测，预测结果见下表。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预测表

单位：万元

年度/项目

预测年度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主营业务收入 156,405.00 158,000.00 158,000.00 158,000.00 158,000.00

主营业务成本 134,300.00 136,000.00 136,000.00 136,000.00 136,000.00

2、折现率选取、计算、分析及说明
同上。
企业特定风险 Rc确定为 1.20%。
采用资产组税后自由现金流量和所得税后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WACC）计算出资产组经

营性现金流折现值（税后口径），然后根据资产组经营性现金流折现值（税后口径）等于资产组经营性
现金流折现值（税前口径）试算出资产组税前加权资本成本。

经过测算，确定资产组税前加权资本成本为 11.42%。
3、净现金流量折现值
按预期收益能力法，即收益折现值之和即可得出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价值，得出商誉所在资产组

的可收回金额。 具体情况如下表：
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评估结果表

单位：万元

年度/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6 年后永
续

一、营业收入 156,405.00 158,000.00 158,000.00 158,000.00 158,000.00 158,000.00

减：营业成本 134,300.00 136,000.00 136,000.00 136,000.00 136,000.00 136,000.00

税金及附加 256.00 260.00 260.00 260.00 260.00 260.00

销售费用 234.61 237.00 237.00 237.00 237.00 237.00

管理费用（含研发费用、评
估增值摊销） 9,384.30 9,480.00 9,480.00 9,480.00 9,480.00 9,480.00

研发费用 0.00

财务费用(不考虑付息债
务 ，考虑利息收入和手续
费等 )

-211.87 -211.87 -211.87 -211.87 -211.87 -211.87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
以 “－”号填列 ）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
(由于营运资金按照净额
考虑，此处不再考虑)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 12,441.96 12,234.87 12,234.87 12,234.87 12,234.87 12,234.87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 12,441.96 12,234.87 12,234.87 12,234.87 12,234.87 12,234.87

减：所得税费用 1,385.02 1,354.36 1,354.36 1,354.36 1,354.36 1,354.36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 11,056.94 10,880.51 10,880.51 10,880.51 10,880.51 10,880.51

加：利息支出

固定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
摊销 9,975.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付息债务增加 (或减少)

减：资本性支出 9,029.00 9,000.00 9,000.00 9,000.00 9,000.00 9,000.00

营运资金追加额 2,334.90 -442.91 -426.40 -410.52 -395.22

净现金流量（税前） 11,053.06 13,677.77 13,661.27 13,645.39 13,630.09 13,234.87

净现金流量（税后） 9,668.04 12,323.41 12,306.91 12,291.03 12,275.73 11,880.51

折现年期 1 2 3 4 5 n

折现率 11.42% 11.42% 11.42% 11.42% 11.42% 11.42%

折现系数 0.90 0.81 0.72 0.65 0.58 5.10

净现值 9,920.25 11,017.82 9,876.69 8,854.13 7,937.78 67,497.16

商誉所在资产组组合的未
来现金流现值 115,103.83

4、减值测试结果通过评估测算，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购福建省新华都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都”）时形成的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的账面净值为 113,662.24 万元，可收回金额为
115,103.83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核心参数选取适当，相关测试依据充分合理，测试结果客观。 报告期末，公司收购
新华都时形成的商誉不存在减值迹象，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

九、鞍钢矿业爆破有限公司
（一）评估假设的合理性
同上。
（二）各年现金流量等评估参数的合理性
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预测
根据现有的开工项目，结合企业的发展规划、行业发展趋势等对未来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作出

预测，预测结果见下表。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预测表

单位：万元

年度/项目

预测年度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主营业务收入 52,000.00 54,050.40 57,000.00 59,000.00 62,000.00

主营业务成本 39,620.00 40,825.00 42,500.00 43,800.00 45,700.00

2、折现率选取、计算、分析及说明
同上。
企业特定风险 Rc确定为 1.20%。
采用资产组税后自由现金流量和所得税后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WACC）计算出资产组经

营性现金流折现值（税后口径），然后根据资产组经营性现金流折现值（税后口径）等于资产组经营性
现金流折现值（税前口径）试算出资产组税前加权资本成本。

经过测算，确定资产组税前加权资本成本为 11.74%。
3、净现金流量折现值
按预期收益能力法，即收益折现值之和即可得出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价值，得出商誉所在资产组

的可收回金额。 具体情况如下表：
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评估结果表

单位：万元

年度/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6 年后永续

一、营业收入 52,000.00 54,050.40 57,000.00 59,000.00 62,000.00 62,000.00
减：营业成本 39,620.00 40,825.00 42,500.00 43,800.00 45,700.00 45,700.00
税金及附加 300.00 339.00 330.00 340.00 340.00 340.00
销售费用 480.00 160.00 160.00 160.00 160.00 160.00
管理费用（含研发费用、评估
增值摊销） 7,440.00 7,510.00 7,500.00 7,520.00 7,520.00 7,520.00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不考虑付息债务 ，
考虑利息收入和手续费等 ) -81.75 -81.75 -81.75 -81.75 -81.75 -81.75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
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
填列）
(由于营运资金按照净额考
虑，此处不再考虑)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号
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
填列 ） 4,241.75 5,298.15 6,591.75 7,261.75 8,361.75 8,361.75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 4,241.75 5,298.15 6,591.75 7,261.75 8,361.75 8,361.75

减：所得税费用 459.00 662.46 864.00 972.00 1,144.50 1,144.50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
填列 ） 3,782.75 4,635.69 5,727.75 6,289.75 7,217.25 7,217.25

加：利息支出

固定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
销 1,100.00 1,000.00 1,000.00 900.00 900.00 900.00

付息债务增加 (或减少)
减：资本性支出 1,300.00 1,300.00 1,300.00 1,300.00 1,300.00 1,300.00
营运资金追加额 -17,111.79 155.97 157.01 158.05 159.10
净现金流量（税前） 21,153.54 4,842.18 6,134.75 6,703.70 7,802.65 7,961.75
净现金流量（税后） 20,694.54 4,179.72 5,270.75 5,731.70 6,658.15 6,817.25
折现年期 1 2 3 4 5 n
折现率 11.74% 11.74% 11.74% 11.74% 11.74% 11.74%
折现系数 0.89 0.80 0.72 0.64 0.57 4.89
净现值 18,931.75 3,878.44 4,397.64 4,300.76 4,480.03 38,952.41
商誉所在资产组组合的未来
现金流现值 74,941.03

4、减值测试结果
通过评估测算，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设立鞍钢矿业爆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钢爆

破”）时形成的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的账面净值为 59,769.97万元，可收回金额为 74,941.03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核心参数选取适当，相关测试依据充分合理，测试结果客观。 报告期末，公司设立

鞍钢爆破时形成的商誉不存在减值迹象，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
十、湖南涟邵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评估假设的合理性
同上。
（二）各年现金流量等评估参数的合理性
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预测
根据现有的开工项目，结合企业的发展规划、行业发展趋势等对未来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作出

预测，预测结果见下表。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预测表

单位：万元

年度/项目

预测年度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主营业务收入 138,005.03 142,145.18 146,409.53 153,730.01 166,028.41

主营业务成本 117,304.27 120,823.40 124,448.10 130,670.51 141,124.15

2、折现率选取、计算、分析及说明
同上。
企业特定风险 Rc确定为 1.20%。
采用资产组税后自由现金流量和所得税后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WACC）计算出资产组经

营性现金流折现值（税后口径），然后根据资产组经营性现金流折现值（税后口径）等于资产组经营性
现金流折现值（税前口径）试算出资产组税前加权资本成本。

经过测算，确定资产组税前加权资本成本为 11.52%。
3、净现金流量折现值
按预期收益能力法，即收益折现值之和即可得出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价值，得出商誉所在资产组

的可收回金额。 具体情况如下表：
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评估结果表

单位：万元
年度/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6 年后永

续

一、营业收入 138,005.03 142,145.18 146,409.53 153,730.01 166,028.41 166,028.41
减：营业成本 117,304.27 120,823.40 124,448.10 130,670.51 141,124.15 141,124.15
税金及附加 653.37 684.18 716.30 743.48 765.78 765.78
销售费用 515.70 520.19 525.39 525.39 538.50 538.50
管理费用（含研发费用、评
估增值摊销） 7,914.55 8,187.78 8,565.94 8,883.64 9,015.50 9,015.50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不考虑付息债
务 ，考虑利息收入和手续费
等 )

280.57 77.83 79.14 80.47 80.47 80.47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44.5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
(由于营运资金按照净额考
虑，此处不再考虑)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
填列 ） 11,292.06 11,851.79 12,074.66 12,826.52 14,504.00 14,504.00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1,292.06 11,851.79 12,074.66 12,826.52 14,504.00 14,504.00

减：所得税费用 1,029.92 1,283.99 1,396.47 1,606.81 1,679.88 1,679.88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
填列 ） 10,262.14 10,567.81 10,678.19 11,219.70 12,824.13 12,824.13

加：利息支出

固定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
销 4,364.64 4,364.64 4,364.64 4,364.64 4,364.64 4,364.64

付息债务增加 (或减少)
减：资本性支出 2,521.77 2,967.60 3,656.09 4,364.64 4,364.64 4,364.64
营运资金追加额 -7,457.00 3,228.95 3,357.25 3,490.64 3,629.33
净现金流量（税前） 20,591.93 10,019.89 9,425.96 9,335.88 10,874.67 14,504.00
净现金流量（税后） 19,562.01 8,735.90 8,029.49 7,729.06 9,194.79 12,824.13
折现年期 1 2 3 4 5 n
折现率 11.52% 11.52% 11.52% 11.52% 11.52% 11.52%
折现系数 0.90 0.80 0.72 0.65 0.58 5.03
净现值 18,464.13 8,056.13 6,795.49 6,035.06 6,303.39 72,952.97
商誉所在资产组组合的未
来现金流现值 118,607.17

4、减值测试结果
通过评估测算，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收购湖南涟邵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湖南涟邵”） 时形成的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的账面净值为 115,949.26 万元， 可收回金额为
118,607.17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核心参数选取适当，相关测试依据充分合理，测试结果客观。 报告期末，公司收购
湖南涟邵时形成的商誉不存在减值迹象，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

十一、北京中科力爆炸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一）评估假设的合理性
同上。
（二）各年现金流量等评估参数的合理性
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预测
根据现有的开工项目，结合企业的发展规划、行业发展趋势等对未来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作出

预测，预测结果见下表。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预测表

单位：万元

年度/项目

预测年度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主营业务收入 15,782.15 15,782.15 15,782.15 15,782.15 15,782.15

主营业务成本 13,099.19 13,099.19 13,099.19 13,099.19 13,099.19

2、折现率选取、计算、分析及说明
同上。
企业特定风险 Rc确定为 1.20%。
采用资产组税后自由现金流量和所得税后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WACC）计算出资产组经

营性现金流折现值（税后口径），然后根据资产组经营性现金流折现值（税后口径）等于资产组经营性
现金流折现值（税前口径）试算出资产组税前加权资本成本。

经过测算，确定资产组税前加权资本成本为 11.32%。
3、净现金流量折现值
按预期收益能力法，即收益折现值之和即可得出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价值，得出商誉所在资产组

的可收回金额。 具体情况如下表：
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评估结果表

单位：万元
年度/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6 年后永

续

一、营业收入 15,782.15 15,782.15 15,782.15 15,782.15 15,782.15 15,782.15
减：营业成本 13,099.19 13,099.19 13,099.19 13,099.19 13,099.19 13,099.19
税金及附加 78.91 78.91 78.91 78.91 78.91 78.91
销售费用 78.91 78.91 78.91 78.91 78.91 78.91

管理费用（含研发费用、评估
增值摊销） 1,578.22 1,578.22 1,578.22 1,578.22 1,578.22 1,578.22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不考虑付息债务 ，
考虑利息收入和手续费等 ) 189.39 189.39 189.39 189.39 189.39 189.39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
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
填列）
(由于营运资金按照净额考
虑，此处不再考虑)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号
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
列） 757.54 757.54 757.54 757.54 757.54 757.54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 757.54 757.54 757.54 757.54 757.54 757.54

减：所得税费用 75.75 75.75 75.75 75.75 75.75 75.75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
列） 681.79 681.79 681.79 681.79 681.79 681.79

加：利息支出

固定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500.00 520.00 550.00 580.00 610.00 610.00

付息债务增加 (或减少)

减：资本性支出 100.00 150.00 225.00 337.50 506.25 610.00

营运资金追加额 -1,735.65 7.51 7.53 7.54 7.56

净现金流量（税前） 2,893.20 1,120.03 1,075.01 992.50 853.73 757.54

净现金流量（税后） 2,817.44 1,044.28 999.26 916.75 777.98 681.79

折现年期 1 2 3 4 5 n

折现率 11.32% 11.32% 11.32% 11.32% 11.32% 11.32%

折现系数 0.90 0.81 0.72 0.65 0.58 5.17

净现值 2,598.97 903.81 779.26 646.28 499.39 3,914.15

商誉所在资产组组合的未来
现金流现值 9,341.86

4、减值测试结果通过评估测算，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购北京中科力爆炸技术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科力”）时形成的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的账面净值为 8,510.28 万元，可收回金
额为 9,341.86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核心参数选取适当，相关测试依据充分合理，测试结果客观。 报告期末，公司收购
北京中科力时形成的商誉不存在减值迹象，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

十二、广州市宏大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一）评估假设的合理性
同上。
（二）各年现金流量等评估参数的合理性
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预测
根据现有的开工项目，结合企业的发展规划、行业发展趋势等对未来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作出

预测，预测结果见下表。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预测表

单位：万元

年度/项目

预测年度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主营业务收入 5,171.62 5,688.78 6,257.66 6,883.43 7,571.77

主营业务成本 4,646.90 5,111.59 5,622.75 6,185.02 6,803.53

2、折现率选取、计算、分析及说明
同上。
企业特定风险 Rc确定为 1.20%。
采用资产组税后自由现金流量和所得税后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WACC）计算出资产组经

营性现金流折现值（税后口径），然后根据资产组经营性现金流折现值（税后口径）等于资产组经营性
现金流折现值（税前口径）试算出资产组税前加权资本成本。

经过测算，确定资产组税前加权资本成本为 11.00%。
3、净现金流量折现值
按预期收益能力法，即收益折现值之和即可得出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价值，得出商誉所在资产组

的可收回金额。 具体情况如下表：
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评估结果表

单位：万元
年度/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6 年后永

续

一、营业收入 5,171.62 5,688.78 6,257.66 6,883.43 7,571.77 7,571.77
减：营业成本 4,646.90 5,111.59 5,622.75 6,185.02 6,803.53 6,803.53
税金及附加 18.62 20.48 22.53 24.78 27.26 27.26
销售费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管理费用（含研发费用、评
估增值摊销） 315.12 346.63 381.30 419.42 461.37 461.37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不考虑付息债
务 ，考虑利息收入和手续
费等 )

-1.80 -1.98 -2.18 -2.40 -2.64 -2.64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
以 “－”号填列 ）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
(由于营运资金按照净额考
虑，此处不再考虑)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 192.78 212.06 233.26 256.59 282.25 282.25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92.78 212.06 233.26 256.59 282.25 282.25

减：所得税费用 18.07 12.84 14.87 17.11 19.57 19.57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 174.71 199.22 218.39 239.48 262.68 262.68

加：利息支出

固定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
摊销

付息债务增加 (或减少)
减：资本性支出

营运资金追加额 810.87 -3.20 -3.19 -3.18 -3.17
净现金流量（税前） -618.09 215.26 236.46 259.77 285.42 282.25
净现金流量（税后） -636.16 202.42 221.59 242.66 265.85 262.68
折现年期 1 2 3 4 5 n
折现率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折现系数 0.90 0.81 0.73 0.66 0.59 5.40
净现值 -556.86 174.73 172.92 171.15 169.42 1,523.77
商誉所在资产组组合的未
来现金流现值 1,655.13

4、减值测试结果
通过评估测算，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购广州市宏大爆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州宏大”）时形成的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的账面净值为 1,021.18万元，可收回金额为 1,655.13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核心参数选取适当，相关测试依据充分合理，测试结果客观。 报告期末，公司收购

广州宏大时形成的商誉不存在减值迹象，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
十三、广东北斗高分科技有限公司
（一）评估假设的合理性
同上。
（二）各年现金流量等评估参数的合理性
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预测
根据现有的开工项目，结合企业的发展规划、行业发展趋势等对未来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作出

预测，预测结果见下表。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预测表

单位：万元

年度/项目

预测年度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主营业务收入 666.75 680.09 714.09 749.79 787.28

主营业务成本 457.44 475.51 494.29 505.51 515.62

2、折现率选取、计算、分析及说明
同上。
企业特定风险 Rc确定为 1.20%。
采用资产组税后自由现金流量和所得税后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WACC）计算出资产组经

营性现金流折现值（税后口径），然后根据资产组经营性现金流折现值（税后口径）等于资产组经营性
现金流折现值（税前口径）试算出资产组税前加权资本成本。

经过测算，确定资产组税前加权资本成本为 11.62%。
3、净现金流量折现值
按预期收益能力法，即收益折现值之和即可得出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价值，得出商誉所在资产组

的可收回金额。 具体情况如下表：
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评估结果表

单位：万元
年度/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6 年后

永续

一、营业收入 666.75 680.09 714.09 749.79 787.28 787.28
减：营业成本 457.44 475.51 494.29 505.51 515.62 515.62
税金及附加 4.80 5.04 5.29 5.56 5.84 5.84
销售费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管理费用（含研发费用、评估
增值摊销） 150.80 155.53 160.46 165.60 170.57 170.57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不考虑付息债务 ，考
虑利息收入和手续费等 ) -0.14 -0.14 -0.14 -0.15 -0.15 -0.15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
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
填列）
(由于营运资金按照净额考虑，
此处不再考虑)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号
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
列 ） 53.85 44.15 54.19 73.27 95.40 95.40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53.85 44.15 54.19 73.27 95.40 95.40

减：所得税费用 6.46 5.30 6.50 8.79 11.45 11.45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
列 ） 47.39 38.85 47.69 64.48 83.95 83.95

加：利息支出

固定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58.23 20.30 20.30 20.30 20.30 20.30
付息债务增加 (或减少)
减：资本性支出 58.23 20.30 20.30 20.30 20.30 20.30
营运资金追加额 -137.95 -19.74 -0.96 64.68 252.70
净现金流量（税前） 191.80 63.88 55.15 8.59 -157.30 95.40
净现金流量（税后） 185.34 58.59 48.65 -0.20 -168.74 83.95
折现年期 1 2 3 4 5 n
折现率 11.62% 11.62% 11.62% 11.62% 11.62% 11.62%
折现系数 0.90 0.80 0.72 0.64 0.58 4.97
净现值 171.84 51.27 39.66 5.53 -90.78 473.86
商誉所在资产组组合的未来
现金流现值 651.38

4、减值测试结果
通过评估测算，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购广东北斗高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斗

高分”）时形成的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的账面净值为 507.11万元，可收回金额为 651.38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核心参数选取适当，相关测试依据充分合理，测试结果客观。 报告期末，公司收购

北斗高分时形成的商誉不存在减值迹象，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
（2）结合商誉减值测试中收入增长率、毛利率、期间费用率、折现率等参数选取依据，说明与当时

评估收益法中相关参数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差异原因及合理性。
一、营业收入增长率确认依据：
各公司资产组对未来五年营业收入的预测是建立在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及其自身生产经营适度

调整，预测未来以现有经营模式正常持续运营为前提，结合企业的整体发展战略、行业发展趋势等综
合因素考虑， 对公司的未来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作出合理预测， 谨慎确定各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
率。

二、营业毛利率、期间费用率、折现率确认依据：
以各公司资产组现有业务毛利率为基础，结合未来商品及原材料价格波动，谨慎预测未来五年业

务毛利率水平；
以各公司资产组现有期间费用率为基础，结合企业发展趋势，确定未来几年期间费用率；
根据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企业行业特点，确定无风险报酬率、企业风险系数、市场超额收益率及企

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采用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计算得出折现率。
以上主要参数均根据当前宏观环境、行业特性及企业自身条件，结合企业战略规划、发展趋势而

分析、计算得出，与资产组收购时的宏观环境等条件缺乏可比性。
年审会计师实施核查程序
①查看公司 2021年度审计报告、商誉披露和下属相关公司的财务报告；
②获取评估师评估报告，复核评估师对关键假设、各年现金流量预测的合理性和准确性，评估过

程中的相关依据、假设及数据参数的合理性，并与相关公司收购时关键假设、各年现金量预测等相关
的参数、依据及假设进行对比；

③获取公司管理层编制商誉减值测试表，复核公司管理层对资产组认定的合理性及一致性；评估
商誉是否按照合理的方法分摊至相关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关注公司管理层在评估过程中对关键假
设、各年现金流量相关依据、假设及数据参数的合理性；

④检查 2020年商誉测试表中对 2021年收入预测情况与 2021年实际情况进行对比，考虑管理层
是否存在认定和假设偏见及是否根据最新情况进行调整以反映市场情况及管理层预期；

⑤检查商誉计算的准确性，根据测试结果确定是否需要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核查意见
①期末各相关子公司的商誉减值测试涉及到的评估假设、各年现金流量等评估参数合理；经重新

计算测试各相关子公司商誉减值，确认各相关子公司期末商誉未发生减值具有合理性。
②商誉减值测试中的收入增长率、毛利率、期间费用率、折现率等相关参数选取依据合理，与收购

子公司时收益法评估相关参数不存在可比性。
9. 2021年 12月， 你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大民爆集团以现金 3,639.42 万元收购公司控股股东广东

环保集团持有的省民爆公司 100%股权，评估增值率为 8.28%。 省民爆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正式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1）根据公司与广东环保集团的协议安排，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即过渡期），若省民爆公
司发生亏损、减资等行为导致公司净资产减值的，转让方全额现金向公司补足。经审计确认，省民爆公
司在此期间的损益为-286.31万元，广东环保集团已向公司支付了全部款项。 请说明省民爆过渡期发
生亏损的原因，相关资产是否发生减值，与当时评估情况是否相符。

（2）根据 2021年 12月 4日披露的公告，省民爆公司是轻资产企业，资产构成以货币资金为主（约
占 86.31%），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省民爆公司控股子公司安粤公司经营情况较好，该公司净资产评
估增值 231.28万元所致。 请说明安粤公司 2021年及目前的经营情况，是否与当时评估情况相符。

回复：
（1）根据公司与广东环保集团的协议安排，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即过渡期），若省民爆公

司发生亏损、减资等行为导致公司净资产减值的，转让方全额现金向公司补足。经审计确认，省民爆公
司在此期间的损益为-286.31万元，广东环保集团已向公司支付了全部款项。 请说明省民爆过渡期发
生亏损的原因，相关资产是否发生减值，与当时评估情况是否相符。

省民爆公司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0年 12月 31日， 资产交割日为 2021 年 12 月 14 日。 经审计确
认，省民爆公司在此期间的营业收入为 1281.04万元，对应的归母净利润为-286.31万元。 营业收入下
降的主要原因为 2021年度，由于疫情以及广东省部分矿山因环保、用地等原因被关停整顿，导致广东
省地区的炸药总体销量减少，因此省民爆公司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度有所下降。净利润亏损的原因主要
是其营收规模小，相关支出为员工管理费用、办公费用，但亏损的幅度已较 2019 年、2020 年有所减
少， 公司在收购省民爆公司后已采取了各类措施加强对省民爆公司的整合和管理， 减少各项费用支
出，尽快实现扭亏为盈。

根据公司与广东环保集团的协议约定， 过渡期的亏损-286.31万元由广东环保集团以现金补足，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相应的调整对省民爆的投资成本，故公司 2021年末对省民爆公司的长期
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与享有的被投资方的账面净资产的份额一致，相关资产不存在减值的情况，与当时
评估情况相符。

（2）根据 2021年 12月 4日披露的公告，省民爆公司是轻资产企业，资产构成以货币资金为主（约
占 86.31%），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省民爆公司控股子公司安粤公司经营情况较好，该公司净资产评
估增值 231.28万元所致。 请说明安粤公司 2021年及目前的经营情况，是否与当时评估情况相符。

安粤公司主要经营业务系分销民爆产品。 2021年度，安粤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2.75万元，净利润
为-89.91万元。 经查阅安粤公司历年的审计报告，其营业情况较好。 但 2021年度，由于疫情原因以及
广东省部分矿山关停的影响，导致广东省内炸药需求量减少，同时受省外炸药直供的冲击，导致安粤
公司的利润出现亏损。 截至 2022年第一季度，安粤公司的营业收入为 12.68万元，净利润为-35.51万
元，公司已采取多种措施压缩成本，开源节流，最大程度减少亏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安粤公司期末净资产为 724.90 万元。 省民爆对安粤公司持股比例为
63.25%、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 286.12万元。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2021]第 620053 号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安粤公司账面净资产 814.81 万元，其中货币资金 774.57 万元；评估价值为 818.03 万元，按持股比
例计算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价值为 517.40万元，评估增值 231.28万元。 由于安粤公司生产经营规
模较小，业务简单，且其账面净资产主要是货币资金等流动性资产，资产基础法评估能更加合理的反
应其实际价值，其经营情况与当时评估情况相符。

10. 你公司子公司鞍钢爆破 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5.87 亿元，实现净利润 0.89 亿元，请说明该子
公司 2021年经营情况，业绩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未被列入“主要子公司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 10%
以上的参股公司情况”表的原因。

回复：
鞍钢爆破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股权。 鞍钢爆破 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6.00 亿元，

较 2020年同比增加 2.26%；实现净利润 1.05亿元，较去年同比增加 18.07%。 其中业绩增长主要原因
为：一是得益于鞍钢爆破着力推进营销工作、积极参与项目投标，2021 年服务规模略有增加；二是降
本增效，精细化成本管控，毛利率有所提升。

公司已委托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大爆破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大工程”）管理鞍钢爆
破，并将鞍钢爆破财务报表合并入宏大工程。公司 2021年年报中“主要子公司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
10%以上的参股公司情况”未列示鞍钢爆破原因是其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等已并表入宏大工程，且宏大
工程已在该类别下列示，为了不重复列示，鞍钢爆破则未单独列示。

11. 你公司合并拥有雷管 8,000 万发许可产能，同比增长 33.33%，产能利用率为 18.31%，同比下
降 1.66 个百分点，请说明雷管许可产能增加的同时产能利用率下降的原因，雷管整体产能利用率较
低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2020 年度，公司合并拥有雷管产能 6000 万发许可产能， 2021 年，公司合并雷管产能 8000 万发

许可产能， 新增的 2000万发产能是由于公司报告期内收购了甘肃兴安民爆器材有限公司所导致的。
报告期内，公司共生产雷管 1,464.92万发，较上年同期 1,198.15万发同比增加 22.26%。 公司具体雷管
产能利用率如下：
2020年度雷管产能利用率情况

类别 核准产能（万发 ） 年度生产产能 （万发 ） 产能利用率

导爆管雷管 2,000 1,014.57 50.73%

工业电雷管 2,000 0 0.00%

电子雷管 2,000 183.58 9.18%

合并 6,000 1,198.15 19.97%

2021年度雷管产能利用率情况
类别 核准产能（万发 ） 年度生产产能 （万发 ） 产能利用率

导爆管雷管 3,500 865.70 24.73%

工业电雷管 2,500 59.37 2.37%

电子雷管 2,000 539.85 26.99%

合并 8,000 1,464.92 18.31%

工信部安全司在 2020 年度民爆行业安全管理工作视频会议上明确指出：“工业雷管方面， 坚持
‘普通雷管全面升级为电子雷管’的政策目标不动摇，按照贵阳会议确定的时间表，2022 年 10 月底前
停用普通工业雷管。倒排时间表，应在 2022年 8月底前停售，6月底前停产”。根据中国爆破器材行业
协会发布的《2021年 12月民爆行业运行情况》，2021年度， 生产企业工业雷管累计产、 销量分别为
8.90 亿发和 9.05 亿发，分别较上年下降 6.90%和 6.89%。 雷管产、销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导爆管雷管
的产量下降明显，2021年导爆管雷管的产量为 5.46 亿发，同比下降 8.77%。 公司紧跟行业政策，减少
导爆管雷管的生产，加大电子雷管的生产。 2021 年度，公司共生产导爆管雷管 865.70 万发，较上年
1,014.57 万发明显减少， 产能利用率由 50.73%下降至 24.73%； 但报告期内， 公司电子雷管共生产
539.85万发，较上年 183.58万发大幅增加，产能利用率也由 9.18%提升至 26.99%。 因此，公司雷管产
能的生产情况符合行业趋势。

12. 报告期内你公司对巴林左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增投资 1,540万元，对平凉市静宁成纪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增投资 30万元，请说明上述投资原因、背景、持股比例，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履行
的决策程序及决策依据，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回复：
公司对巴林左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及平凉市静宁成纪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为公司在报

告期内收购内蒙古吉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安化工”）及甘肃兴安民爆器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兴安民爆”）所导致。

一、2020年 10月，吉安化工以现金出资 1540 万元受让了巴林左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1100 万股
股份，持股比例为 6.71%，上述收购事项已于同月获得赤峰银保监分局的同意批复。2021年 3月，经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1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以 6.9亿元收购吉安化工 46.1746%股权，吉
安化工于 2021年 3月正式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因此，公司本次收购吉安化工股权导致了公司
对巴林左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间接投资。

二、2008年 9月，兴安民爆出资 30万元持有平凉市静宁成纪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74534%股
权。 2021年 5月，公司以 1.7亿元收购甘肃兴安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51%股权，兴安民爆于 2021年 6月
正式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因此，公司本次收购兴安民爆股权导致了公司对平凉市静宁成纪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间接投资。

公司收购吉安化工及兴安民爆是公司根据发展战略进行的产业布局， 有利于公司扩大和巩固公
司在内蒙民爆的战略布局以及打开西部民爆市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与巴林左旗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及平凉市静宁成纪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交易，投资程序合法合规。

13. 报告期你公司与子公司发生资金拆借等非经营性往来余额 20.83亿元，与联营企业非经营性
往来余额 1,305.71万元，请公司说明公司对子公司及联营企业发生大额资金拆借的原因，是否存在违
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情况，是否存在隐瞒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违规情况，是否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及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2021年末，公司与子公司发生资金拆借等非经营性往来余额 20.83亿元，与联营企业非经营性往

来余额 1,305.71万元，具体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资金往来方名称 关联关系 会计科目 借款本金 还款金额 资金归集

2021 年期
末占用资
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1 广 东 宏 大 民 爆 集 团
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 他 应 收

款 53,364.93 - 8,665.20 44,699.73 资金拆借

2 宏 大 爆 破 工 程 集 团
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 他 应 收

款 138,051.71 29,000.00 43,877.73 65,173.98 资金拆借

3

北 京 中 科 力 爆 炸 技
术工程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 他 应 收

款 5,498.20 204.57 5,293.63 资金拆借

湖 南 涟 邵 建 设 工 程
（集团 ） 有限责任公
司

子公司 其 他 应 收
款 79,374.13 7,000.00 2,477.56 69,896.57 资金拆借

福 建 省 新 华 都 工 程
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 他 应 收

款 69,122.42 - 48,826.06 20,296.36
资 金 拆 借/费
用 垫 付 /往 来
款

内 蒙 古 日 盛 民 爆 集
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 他 应 收

款 2,600.00 - 25.06 2,574.94 资金拆借

4
宏大国源 （芜湖 ） 资
源 环 境 治 理 有 限 公
司

子公司 其 他 应 收
款 16.35 费用垫付

5 广 东 省 环 保 集 团 有
限公司 控股股东 其 他 应 收

款 286.31 收购子公司业
绩补偿款

6

广 东 省 煤 炭 工 业 有
限公司

同 一 控 股
股东

其 他 应 收
款 0.34 经营租赁款

广 东 广 业 云 硫 矿 业
有限公司

大 股 东 附
属企业

其 他 应 收
款 0.90 经营租赁押金

广 东 省 广 业 装 备 制
造集团有限公司

大 股 东 附
属企业

其 他 应 收
款 7.10 经营租赁押金

7 广 东 省 伊 佩 克 环 保
产业有限公司

大 股 东 附
属企业

其 他 应 收
款 7.92 销售商品

小计 208,254.13

8
湖 南 涟 邵 建 设 工 程
（集团 ） 第一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 他 应 收
款 1,169.99 往来款

9

湖 南 涟 邵 建 设 工 程
（集团 ） 第一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 他 应 收
款 26.56 往来款

广 东 广 业 海 砂 资 源
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其 他 应 收

款 76.00 费 用 垫 付/往
来款

10
葛 洲 坝 易 普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呼 伦 贝 尔
分公司

联营企业 其 他 应 收
款 33.16 往来款

小计 1,305.17
合计 209,559.30

一、截止 2021 年末，公司应收全资子公司广东宏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大民爆”）
44,699.73万元，形成原因：

（一）借款 53,364.93 万元，系 2019 年公司以宏大民爆为平台，将公司持有的从事民爆器材生产、
销售的子公司股权按账面价值划转至宏大民爆，从而形成公司应收宏大民爆款项 4.97 亿元，其余借
款为宏大民爆向公司借入的内部周转贷款。

（二）资金归集 8,665.20万元，系公司归集的宏大民爆的内部存款。
二、截止 2021年末，公司应收全资子公司宏大工程 65,173.98万元，形成原因：
（一）借款 138,051.71 万元，系 2019 年为统筹矿服业务，整合优质资源，公司以宏大工程为平台，

将公司持有的矿服类子公司的股权按账面价值划转至宏大工程， 从而形成公司应收宏大工程款项
13.8亿元。

（二）资金归集 43,877.73万元，系公司归集的宏大工程的内部存款。
三、 截止 2021年末， 应收北京中科力爆炸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内部借款 5,498.2 万元， 资金归集

204.57万元；应收湖南涟邵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部借款 69,896.57万元，资金归集 2,477.56
万元；应收福建省新华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内部借款 69,122.42 万元，资金归集 48,826.06 万元；应收
内蒙古日盛民爆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借款 2600万元，资金归集 25.06万元。

四、截止 2021年末，公司应收宏大国源（芜湖） 资源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代垫派出管理人员工资费
用等款项 16.35万元。

五、截止 2021 年末，公司应收控股股东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286.31 万元，系公司收购省民
爆公司时，合同规定的由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的过渡期的损益导致的。

六、截止 2021 年末，公司应收广东省煤炭工业有限公司、广东广业云硫矿业有限公司、广东省广
业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0.34万元、0.9万元、7.1万元，系公司应收大股东附属企业经营租金押金。

七、截止 2021 年末，公司应收大股东附属企业广东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历史形成的销售
商品款项 7.92万元。

八、截止 2021年末，公司应收联营企业湖南涟邵建设工程（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第一建筑”)1169.99万元。 第一建筑为公司的土建项目承包商，上述的款项主要是公司为其购买施
工设备暂未结算款。

九、截至 2021年末，公司应收联营企业湖南涟邵建设工程（集团）第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广东广
业海砂资源有限公司 26.56万元、76万元，主要是垫付管理人员工资。

十、截止 2021年末，吉安化工应收洲坝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款项 33.16 万元，系
吉安化工 2021年向联营企业葛洲坝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提供技术服务， 截止 2021
年底联营企业暂未支付服务费。

综上所述， 公司与子公司及联营企业所形成的应收款项均是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和生产活动中产
生的，不存违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违规情况。 不存在隐瞒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违规情况，
已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回复。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8日


